
臺南市○○區○○國小附設幼兒園 

107 年度申請充實及改善教學環境設施設備補助計畫書 

壹、基本資料 

一、園舍資訊： 

    (一)改制前名稱：(請對照設立許可證書撰寫改制前名稱) 

     (二)園舍背景介紹：(請簡述設立、遷移等類園所背景訊息) 

     (三) 設施設備概況： 

土地狀況 □自有  □無限期  □租用  租用期限：             

園舍狀況 □自有  □無限期  □租用  租用期限：             

全園總面積 ___(㎡) 室內總面積 ___(㎡) 

使用樓層 __樓 室外活動空間總面積 ___(㎡) 

室內活動室 __(間) 室內活動室總面積 ___(㎡) 

室內遊戲空間 __ (間) 室內遊戲空間總面積 ___(㎡) 

固著式戶外遊戲

器材 
□有  □無 淋浴設備 □有  □無 

廚房 
□有  □無  □與國

中/小共用 
配膳室 □有  □無 

幼兒專用洗手台

之水龍頭數 
 男幼兒專用小便器  

幼兒專用馬桶數  樓梯 □無  □有 

健康中心 
□有  □無  □與國

中/小共用 
辦公室 □有  □無 

教保準備室 □有  □無 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有  □無 

二、全園幼生概況： 

概況＼學年 103 104 105 106 

實際招收幼兒年齡 ○歲至○歲 ○歲至○歲 ○歲至○歲 ○歲至○歲 

核定招收幼兒人數     

實際招收幼兒人數     

備註：本表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 

(無此資料者，請詳述原因及改善措施) 

四、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合格證明 



(無此資料，或申報結果為「列管定期檢查」或「不合規定」者，請詳述原因及改善措施) 

五、學校平面配置圖 

(平面配置圖應清晰且足以辨識幼兒園使用空間；非於學校內設置者，免附) 

六、園舍平面配置圖 

七、最近一次公立幼兒園設施設備概況實地訪查檢核結果 

(檢核結果為「可改善」者，應列為優先申請項目；倘未提出申請，請詳述原因) 

貳、歷年接受教育部(國教署)補助之環境設施設備經費(含增班設園、興建教室)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核定項目 核定經費(元) 

    

    

    

備註：請填列 102 年至 106 年受補助情形，核定項目請詳列細項，不得以「改善教學環境」統稱；本

表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參、改善規劃： 

項次  項目  

購置(使用)時間 

(園內原無此設施設備，擬新申購者

免填) 

 

現況概述及需求說明 

 

現況照(圖)片 

(至少提供清晰且足以說明現況之近

景及全景彩色照(圖)片各 1張) 

 



改善方式說明 

1.申請設施設備：請以文字敘述欲購置設備及其改善地點 

2.申請遊戲器材：請以文字敘述欲購置設備及其改善地點 

3.申請廁所工程：請以文字敘述欲改善方式 

4.申請普通工程：請以文字敘述施作範圍、預計施作方式 

5.申請重大工程：涉及空間遷移、新設或重大新建工程需詳

細規劃與幼兒園間之需求關聯、使用頻率及與原址距離；空

間遷移(他棟遷移)應先函知本局特幼科進行空間評估後再行

申請經費，方屬完整申請流程 

6.其他(冰箱)：冰箱應置於廚房或辦公室等非幼兒活動區

域，倘無上揭空間或上揭空間離園距離過遠，請以文字詳細

敘述放置教室內之必要性、未來擺放位置是否阻礙行走動線

及考量是否形成幼兒安全之虞。 

□是   □否 

本項目改善規劃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CNS)、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 

改善規劃圖 

(請提供標明設置地點、面積尺寸等

規格之設置規劃圖，並說明改善後之

狀況；另，遊戲場設備及防護鋪面之

設置，請以圖示說明遊戲場面積、遊

戲設備面積、防護鋪面面積及遊戲設

備外緣至防護鋪面外緣之距離) 

1.申請設施設備：型錄 or網路照片 

2.申請遊戲器材：遊戲設備及防護鋪面距離(遊具四周地墊延

伸應大於 183 公分)示意圖請等比例呈現，或直接於彩色照片

上標示 

3.申請廁所工程：改善規劃示意圖 

4.申請普通工程：校園一隅或鄰校曾進行相關工程之現照 or

示意圖 

5.申請重大工程：預計工程示意簡圖 

6.其他(冰箱)：規劃放置教室內者，請檢附校園平面簡圖並

於上標示廚房、辦公室與幼兒園之距離及冰箱未來預計擺放

教室位置之簡示圖。 

備註：每項設施設備之改善，均須分別填列本表；本表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肆、經費需求 

經費概算表 縣(市)政府初審意見 備註 

(請標明經

常、資本

門) 

項

次 
項目 

規格/型號

/尺寸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數

量 
單價 複價 

  

1.廁所門

板：110cm×

70cm 

扇 2 2000 4000 

    



 

 

1 

 

 

改善廁所工程 

2.小便器：

規格符合幼

兒園及其分

班基本設施

設備標準 

座 2 6000 12000 

    

3.大便器：

坐式，規格

符合幼兒園

及其分班基

本設施設備

標準 

座 2 7000 14000 

    

4.排水系統 式 1 10000 10000 
    

2 

改善幼兒園戶外

遊樂器材及安全

地墊更新 

1.大型遊具

(含安裝費) 
座 1       

2.混凝土地

坪  
m2         

3.5 公分橡

膠地墊  
m2        

4.檢驗費 式 1       

經常門 小計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備註 1：未依本表格式填列者，不予審核。 

備註 2：本表項目應依第參點改善規劃所列項次依序填列；各項設施設備之規格、型號、單價及數量應分項詳

列，不得以總包價方式估算。 

備註 3：本表項目應分項標明為經常門或資本門；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

門劃分標準」規定辦理。 

備註 4：本表項目倘於第參點改善規劃未有需求說明，或未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者，均不予核定。 

備註 5：本案有關委託設計監造費之支用，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辦理，500 萬

以下之工程以 8.6%為限；另，工程管理費之支用，應依「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

定辦理，500 萬以下之工程以3%為限。 

備註 6：表格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 



1、改善計畫應考量幼兒身心發展及教學需求，並配合各園之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作整體性規劃。 

2、各項設施設備之改善應考量幼兒園之規模、班級數及幼兒人數，並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以樸實及耐用等原則辦理。 

3、非幼兒園專用之設施設備，均不予補助。 

4、本案補助對象不包括特殊教育學校及學前特教班。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主管： 


